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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討二十一世紀全世界在區域和全球層面上對當代政

府制度的主要形式：議會制、總統制和半總統制的採用和變遷趨

勢。除了分析憲政體制的採用現狀外，本研究還探討了三種轉變

型態，包括不同憲政體制之間的完全轉型，次類型間的局部轉

型，以及制度的微幅調整。此外，本研究發現，現有的憲政選擇

理論，如區域和文化視角，或對民主化因素的關注等，對 20 世

紀的全球總體特徵提供解釋力，但對本世紀的制度變革則沒有解

釋力。在理論上更有解釋力的兩個關鍵因素是全球半總統制演變

中的變數和國家內部政治行為者的策略選擇和互動。前者是由於

半總統制的相對易變性，以及其轉變對三種制度被採用的相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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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影響，這構成了本世紀憲政類型全球發展的核心變數；後者

與主要政治行動者和菁英的制度偏好和策略互動有關，這往往是

一個國家政府制度選擇和轉變的關鍵短期因素。  

關鍵詞：憲政體制、議會制、總統制、半總統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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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當代民主的憲政體制（本文指中央政府體制）主要可分為議會

制（ parliamentarism ）、總統制（ presidentialism ）和半總統制

（semi-presidentialism）。1 上世紀的一九九〇年代，國際政治學界

曾興起關於「憲政體制與民主的維續和鞏固」的重要論戰，焦點集

中在議會制和總統制的表現（Linz, 1990、1994; Horowitz, 1990; 

Lipset, 1990）。擁護議會制和為總統制辯護者各執一詞，雖然後者

多處於防守的一方，但整體而言論戰並無明顯勝負（陳宏銘，2021）。

隨著半總統制在二十世紀末廣為新興民主國家採行，憲政體制類型

的全球分佈已非二元競爭，而是構成三分天下的態勢。從實然的角

度來看，邁入二十一世紀初期，憲政體制全球性的分佈和變遷趨勢，

究竟呈現何種的狀態？對此，學術界較欠缺討論。既有關於憲政體

制選擇的理論，主要奠基於上個世紀以及更早之前各國憲政發展經

驗，但對於全球最新的發展和變遷趨勢，是否具有足夠的解釋力，

這是值得探討的。爰此，本文嘗試進行這項議題的探索。  

回顧上個世紀迄今，全球憲政體制的實施情形，大致可以歸納

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 1900 年至 1945 年間，以英、美兩國為

主的議會制和總統制，是全球兩種主要體制類型，但在 1919 年時德

國威瑪共和和芬蘭兩國出現半總統制的萌芽。隨著威瑪共和的崩解

以及 Huntington（1991）所指民主化第二波逆流的襲來，致歐洲、

                                                        

1. parliamentarism 譯為「議會制」較合宜，但在中文世界更被廣泛使用的名稱似是「內閣

制」，尤其為台灣政治界和社會大眾長期以來習慣用法。不過，「內閣制」的英文寫法

較接近的是 cabinet government，而非 parliamentarism，只是前者在文獻上卻不常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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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地區，乃至亞洲的印尼和菲律賓等，出現大量的威權政體，民

主國家數量因而遽減，並衝擊既有總統制和議會制民主政府體制的

存續。  

第二個階段是 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之後至 1980 年末，在戰後

新興獨立國家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中期，美國總統制對於民主化

的拉美國家制度選擇，扮演了示範和鞏固效應；在英國（聯合王國）

喪失日不落國的輝煌地位後，大英國協成員國的制度卻仍深受其西

敏式議會制的影響，因而多走向虛位元首的政府設計。此時是議會

制和總統制二元競爭的時期。然而，仍有 8 個以西歐民主國家為主

的半總統制在運作，其中以法國第五共和的雙元行政首長與左右共

治（cohabitation）經驗，特別廣受世人矚目。2 整體而言，議會制、

總統制和半總統制三種體制於此時並存發展。  

第三個階段是 1990 年至 2000 年間，尤其是集中在 1990 年至

1991 年間，是半總統制興起的高峰（Elgie, 2007a），東歐和前蘇聯

後共產主義地區，以及非洲為主的後殖民區域，一時間湧現了約 35

個半總統制國家（吳玉山，2012：9）。憲政體制全球佈局大變動，

確立三分天下的局面。  

在上述三個階段中，全球憲政體制的採行，除了有些個案有其

個別因素外，主要受到兩項總體層次因素影響：文化與區域特性以

及第三波民主化的影響。文化和區域性因素，解釋了受到美國與英

國影響的總統制和議會制的採行；第三波民主化因素，解釋了半總

統制在上個世紀末的全球性爆增，但第三波民主化中，東歐與前蘇

聯後共地區大量採行半總統制的現象，也表示區域性、地緣性因素

                                                        

2. 這 8 個國家包括：芬蘭、愛爾蘭、冰島、奧地、法國、葡萄牙、斯里蘭卡、秘魯（吳玉

山，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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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半總統制的形成有關。  

第四個階段是二十一世紀後憲政體制新發展階段，即「後第三

波民主化」時期。此一時期雖於 2010 年末因茉莉花革命而激起了北

非和中東地區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若干國家一度有重新

制定憲法的契機，但並無帶動憲政體制的大變動，且除了突尼西亞

以外，其中絕大部分國家或重回威權政體，或陷入內戰與政治不穩

定之中。  

整體而言，在本世紀新階段憲政體制的發展中，發生在二十世

紀的民主化浪潮現象不再出現，大規模的民主化帶動新興民主國家

總統公民直選與政府體制選擇的牽引力量，似已消退，而區域和文

化的因素是否仍有其影響力，或者出現鬆動，則是值得觀察的因素。

第二個因素是半總統制國家變遷與演化的情況，也就是相對於議會

制與總統制，半總統制轉向它種體制似乎具有較高的可能性和容易

度。本世紀以來，有多少國家轉向議會制與總統制？是否達到一定

數量而構成全球分佈的變動？不論答案為何，都具有重要意義。第

三個因素是個別國家憲政發展的脈絡所導致的制度變遷，其中部分

國家進行修憲，增大民選總統權力，但同一時期，也有走向限縮總

統權力和限縮任期的方向。究竟哪個方向更為明顯，同樣會影響全

球性的發展趨勢。  

本研究嘗試檢視全球各國在公元兩千年後的憲政體制發展，以

掌握憲政體制的全球採行及變遷趨勢。在分析的層次上，首先擬聚

焦在全球各區域的觀察，描繪三種主要憲政體制形態的分佈和採

行。其次，擬歸納全球制度轉型的個案，據此分析全球政府體制的

變遷狀態和趨勢。因此，在分析上，區域、全球兩個層次兼具。  

本文對制度的「採行」和「變遷」，並不做截然的二分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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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制度變遷可視為長期意義下的制度採行（選擇），因此有所謂制

度演化的說法。在生物界，演化可被視為一種天擇；在人文社會事

物，制度的變遷和演化卻與天擇無關，但仍是一種長期人為的、有

意識的設計和採用。儘管如此，適度區別憲政體制的採行和變遷，

在分析上仍有所助益。前者著重某種憲政體制被採用的情形；後者

則關注制度被採用後進一步的變動和發展趨勢，這區分為三種型

態：體制的完全轉型、局部轉型、微幅調整。由議會制、總統制、

半總統制當中的某種型態一舉轉向另一種不同型態時，為完全轉

型；若維持在某一體制架構中進行次類型的轉變，則是局部轉型，

本文專指半總統制下總理總統制（premier-presidentialism）與總統議

會制（president-parliamentary）間的轉換。至於既非完全轉型，也非

局部轉型，而涉及憲政職位或機關的局部權力增減，未牽動體制類

型的改變，則為微幅調整型態。  

最後，本研究以個案經驗為基礎歸納區域和全球總體現象，並

進行解釋和推論，以回應既有關於憲政體制選擇之理論，這似是現

有研究中極少見和大膽的嘗試。由於本文著重總體層次現象的分

析，雖無法對個別國家和個案進行深入的描述（理論上也不需要如

此），卻利於宏觀地呈現總體的、多層次的和多面向的全球發展狀

態。  

貳、憲政體制的採行與變遷：概念與理論 

以下分就憲政體制三大類型概念加以界定，其次就憲政體制的

採行和變遷之相關理論予以討論，有助於從宏觀和動態的視角看待

制度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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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代憲政體制三大類型  

本文中當代憲政體制（本文指中央政府體制）以議會制、總統

制和半總統制為主要討論對象，其它類型不在探討範圍。  

議會制和總統制的形成早於半總統制，這兩種制度的特徵常構

成二元對比。我們可以比較憲政體制領域的兩位代表性學者 Lijphart

與 Linz 的觀點為基礎。Lijphart（1984: 68-69）對兩種體制所提出的

兩項重要差異：第一，在議會制中，政府的首長—不論稱之為首相、

總理（premier、chancellor）或其它名稱，其內閣仰賴議會的信任，

且可經由議會的不信任投票或譴責而加以解職。在總統制中，政府

首長—均稱總統，由選舉產生，憲法賦予固定任期，在通常情況下

無法由議會令其去職（雖然有可能在罕見的和例外的情況下因彈劾

而下台）；第二，總統制下領導政府的總統，係由人民直選或透過

選舉人團的普選所產生，相對議會制下的內閣總理，則是由議會挑

選（select）產生。  

Linz（1994: 6）歸納指出，在議會制中，議會是唯一民主正當

性機構，政府的權威源自於議會的信任，不論是基於對議會多數的

信任或對少數政府的容忍。在總統制中，總統掌握行政權，由人民

選舉產生（或由人民選舉出的總統選舉人團），而民選的立法機關

同樣具民主正當性；再者，總統和國會具有固定的選舉期限，總統

的任期獨立於議會之外，議會的存活也獨立於總統之外。Linz 的歸

納與 Lijphart 的觀點實質上相同，均集中在最高行政首長和議會的權

力來源和產生方式兩方面關鍵內涵。3 

                                                        

3. 儘管 Lijphart 後來的（1994: 92）著作中，增添第三項特微：在總統制中，行政權由總統單一

個人統領；總理與內閣形成集體行政部門，內閣成員只是總統的幕僚，附屬於總統。然而在

議會制中，儘管總理在內閣中與其他部長的地位相比，可以是處於優勢或平等之不同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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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總統制這個名稱則直到上世紀 1980 年，才漸為世人所認識。

半總統制的定義主要為 Duverger（1980）的原始觀點，Elgie（1999）

的定義也常被援引。Duverger（1980）對半總統制提出三項特徵，第

一，總統由普選產生；第二，總統具有實權；第三，存在著獨立於

總統之外由總理領導的內閣，只要國會不表示反對，即可繼續在職

位上。Elgie（1999: 13）的定義較為寬鬆，刪除了前述第二項特徵，

半總統制是指憲法既規定了人民普選產生具固定任期的總統，又存

在集體對立法機構負責的總理和內閣。Elgie 這項定義隨後廣為其他

學者所引用（Elgie, 2011: 22-23; Shugart, 2005: 331; Skach, 2005: 13; 

Samuels, 2007: 705），也是本文所採的定義。  

由上述來看，藉由 Elgie（1999: 13）的半總統制定義，結合 Linz

（1994）和 Lijphart（1984）對總統制和議會制區別的觀點，可以將

大部分的國家歸類於三種制度中的其中一個類型。4一旦憲法規定總

統由人民普選產生，則這個國家就被排除在議會制之外，僅能屬於

總統制或半總統制；如果該內閣的存續依賴立法機關的信任，則就

歸類於半總統制，而不是總統制；如果內閣和政府的存續獨立於立

法機關之外，即歸類為總統制。相對的，一旦憲法規定內閣的存續

依賴立法機關的信任，或是內閣向立法機關負責，則不論總統是否

由人民普選產生，便排除了總統制的可能性，只可能是議會制或半

總統制；進一步的，若總統是由人民選舉產生，就確認是半總統制，

譬如冰島、奧地利、愛爾蘭等國家，雖然總統在憲政運作上權力不

                                                                                                                                 

但至少都維持相當程度的集體決策機制。本文作者以為，第三種差異是存在的，但 Linz（1994）

和 Lijphart（1984）的觀點更為簡要明確。 

4. 某些特殊的國家，如瑞士（委員制）、傳統君主國、朝鮮（北韓）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等

等，在概念研究難以歸類於三種制度中，則不納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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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但既由人民選舉產生，且內閣的存續依賴國會的信任，則就歸

類為半總統制。  

二、憲政體制的採行  

關於解釋議會制、總統制、半總統制這三種政府體制被採行（選

擇）的理論，可分為總體層次和個體層次來看。所謂總體層次理論

係指以全世界國家作為觀察對象，旨在回答某種憲政體制是否傾向

在特定的文化、區域或歷史脈絡中出現的問題。個體層次主要以個

別國家為探討對象，解釋其採行特定政府體制的緣由。多數的研究

偏向個體層次，不過這類研究有的雖以各別單一或少數國家為基

礎，並不試圖建構總體理論，但其中仍常援引相關通則或普遍性理

論，所以是總體層次理論搭建的重要基礎。  

從制度的原初創生來看，議會制、總統制及半總統制，分別由

英國、美國、芬蘭（暨德國威碼共和）最早採行，一如之前所述。

這些國家不論採行何種制度，都是原生創設的，而不是在既存不同

制度選項中挑選和採用。Verney（1992）解釋英國議會制和美國總

統制的形成，他指出傳統君主政體在邁向民主政治的過程中，存在

著兩條的路徑，一是取消君主個人政治上的特權，同時並存內閣向

民選議會負責的機制，如此便形成了議會制。英國議會制的形成經

歷三個階段：首先，由君王治理政府，為整個政治體系負起責任；

其次，議會的興起，挑戰君王的霸權；最後，議會以巴力門

（parliament，包含政府，而非僅是議會）的型態接管政府的責任，

君王喪失大部分的傳統權力（Verney, 1992）。上述制度形成過程，

完全是英國政治系統自我創設的。另一條路徑，是以人民選舉所產

生的元首來替代傳統君王，如此即造就了美國總統制政府。總統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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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總統，有時被稱為「民選的君王」（陳宏銘，2007：）。美

國人在設計總統制之時，人類政治制度史上從未有此經驗，因此也

是自我創設的。  

至於半總統制的形成，如溯源至二十世紀初的芬蘭和德國，其

各有特殊歷史背景。法國第五共和（1958 年）雖非最早設計出半總

統制的個案，但它既是半總統制最富盛名和最具代表性的國家，且

也看不出其制度是仿自芬蘭（1919 年）或德國威瑪（1919 年）經驗，

因此若謂其制度也是原創的，尤其是結合共治政府的憲政慣例，也

是成立的。  

議會制、總統制及半總統制，由上述原創國家逐漸擴散到世界

上其它國度，解釋這種擴散的理論主要有以下：文化與區域影響的

觀點、地理位置和鄰近國家的示範效力、第三波民主化的作用。至

於解釋個別國家的制度選擇，也有涉及短期的政治行動者策略互動

結果之理論。5 

其中，文化與區域影響的理論對總統制和議會制的擴散，具有

相當的解釋力，其中以 Powell（1992: 230-231）最具代表性。依其

觀察，美國文化所主導的地區，包括美國本身和菲律賓，形成了「總

                                                        

5. 另有強調先前政體的歷史遺緒影響，以及歷史制度論（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觀點，即制度既能以重要的方式形塑和限制政治的策略，但它同樣是精細的政治策

略、政治衝突與抉擇的結果（Thelen and Steinmo, 1992:10）。歷史制度論常運用路

徑依循（ path-dependent）觀點，說明政治行動者在上一個時間點所做的憲政體制

選擇，會因制度和環境條件的制約而排除或限制在下一個時間點的路徑選擇範圍，

因此，路徑依循即是制度建構的軌跡（陳宏銘，2020：89）。歷史遺緒觀點和歷史

制度論，對憲政制度漸進變革的特定個案儘管具有啟發性，但對短期制度的重大選

擇和轉型較難提供有力的解釋。舉例而言，斯洛伐克、捷克和土耳其，這三國的總

統選舉制度由國會選舉改為公民直選，因此由議會制轉為半總統制，這過程都與路

徑依循或歷史遺緒無關，主要是選舉制度技術調整和政治行動者的考量；另摩爾多

瓦由議會制轉為半總統制，其後再由半總統制回復為議會制，也看不出有路徑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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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制與多數決的立法機關」，但也有例外，如西德與日本；至於英

國及其文化主導的地區，包括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錫蘭、印

度、牙買加和紐西蘭，形成了「議會制與多數決的立法機關」，但

愛爾蘭是例外； 6 西歐與斯堪地那維亞國家形成了「議會制與比例

代表制的立法機關」；中南美洲則採行「總統制與比例代表制的立

法機關」（陳宏銘，）。  

文化與區域的觀點頗能解釋中南美洲採行總統制之經驗，這些

國家脫離西班牙及葡萄牙獨立，仿效美國的總統制，亦從地理位置

和鄰近國家的示範效應因素得到解釋（吳玉山，2000: 54）。過去中

南美洲國家的領導人，有許多曾經在美國住過，部分曾在法國軍隊

中參與戰役，很多人更是傑佛遜、華盛頓及其他美國領袖的仰慕者。

這些經歷國家內部征戰之苦而來自勝利一方的軍隊領導人，深知需

要建立強而有力的行政部門，藉以團結、統合新共和國內部的各族

人民，但他們也意識到需要制衡總統角色，於是便採行分權制衡的

美國總統制為其範本（Kantor, 1992）。至於南太平洋諸多島國，戰

後由美國託管漸次獨立，選擇總統制也是可以理解。不僅如此，託

管與殖民因素等觀點，也能解釋部分半總統制國家的經驗。譬如 1990 

年代初期在非洲前法國殖民地，多採用與法國第五共和相似的半總

統制憲法。  

但全球性大規模半總統制國家在 1990 年代的湧現，應從第三波

民主化效應來解釋。這一波新興民主國家採行半總統制，是伴隨著

其民主的建立而來，而公民直選總統具有國民主權的象徵意義，符

合政體轉型的需要（Wu, 2007: 203；沈有忠，2018：45）。尤其是

在東歐和前蘇聯的共和國中，半總統制成為由獨裁轉型至民主的最

                                                        

6. 愛爾蘭屬於半總統制中的總理總統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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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方法（Sartori, 1997: 137），同時是泛歐洲國家廣受歡迎的模型

（Roper, 2002; Giovannelli, 2002）。  

Elgie（2009: 255-256）對歐洲觀察也指出，多數國家除了為因

應民主轉型而制訂了半總統制新憲法外，也藉此與過去的威權體制

斷絕關係。就採用制度的背景而言，大多數國家是還在民主化過程

中或是建國之時，選擇半總統制，這與前述法國第五共和半總統制

的形成模式不同。法國 1962 年引進公民直選總統制度正式確立半總

統制，是以憲法修正案，而不是在一完整的新憲法方案下採行半總

統制。Elgie 認為法國這種模式是少有的，在歐洲範圍內有其獨特性。

換言之，法國是唯一在已經建立了民主制度的情況下，將半總統制

作為憲法修正案予以通過的國家。Elgie 同時認為，這表明法國不應

該被看作是歐洲半總統制的典型例子。前面敘及法國半總統制是原

創性的，但不表示歐洲其他半總統制的肇建均是以法國為師。  

總結上述關於二十一世紀前的情況，文化與區域影響的理論，

輔以殖民和示範作用觀點，對總統制和議會制由美國和英國擴散至

其他國家藉以提供有力的解釋，也對部分非洲半總統制經驗有解釋

力，但無法有效解釋半總統制的全球性採行，而需納入第三波民主

化因素。時序邁入二十一世紀後，三種政府體制的全球採用情形是

否延續之前的情況，在經驗上和理論上均值得關注。整體而言，新

階段憲政體制的發展，全球性民主化因素不再出現，而區域和文化

因素不一定能解釋新的變遷個案。半總統制國家是否相對於總統制

和議會制容易出現演化的情況，以及對三種制度的全球分佈和採行

產生此消彼長的影響，則是新的重大變數。另外一國內部政治行動

者的制度偏好和策略互動結果，也可能構成許多國家憲政體制的選

擇和變遷的短期主導因素。這也關係到這個世紀初以來，憲政體制



二十一世紀憲政體制的採行和變遷：區域與全球趨勢之探討  13 

 

在各國的實施是否出現變化的情況，這便涉及政府體制變遷與轉型

的研究層面。  

三、憲政體制的變遷  

從制度的生命歷程來看，某種政府體制一旦被設計和採行後，

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演進而發生變遷，因此就廣義而言，制度的變遷

（或演化）可視為長期視角下制度選擇的過程。亦即，把時間拉長

來看，制度的變遷即宏觀的制度選擇。其中，若是涉及行政和立法

兩權關係的大調整，譬如由議會制、總統制、半總統制當中的某種

型態，一舉轉向另一種不同的型態，是為體制的完全轉型。這種情

況形同另一次政府體制的重新選擇。倘若制度的調整，是維持在某

一體制架構中僅進行次類型間的變動，則是體制的局部轉型，這種

情況在本文中僅納入半總統制的次類型作討論，並以 Shugart 與

Carey 兩位學者依據憲法所提出的總理總統制與總統議會制（Shugart 

and Carey, 1992）的二元區分為討論對象，這是多數學者最常援引的

次類型。7 兩種類型的差異在於，前者下的總理（內閣）只對國會

而不對總統負責；而後者則是總理（內閣）同時對國會和總統負責。

其中，「總統對內閣是否有免職權」，則決定了一個半總統制國家

是屬於內閣單向負責的「總理總統制」或內閣雙向負責的「總統議

會制」（蘇子喬，2011）。  

                                                        

7. 但兩種次類型的分法，也有內在的局限性（吳玉山，2012：8-21）。除了以憲法規

範為分類基礎外，吳玉山院士（ 2012）以總統或國會多數決定總理與內閣人事、以

及總統和國會多數是否同屬一個政黨這兩個變項，形成四種半總統制運作模式：準

內閣制（quasi-parliamentarism，簡稱 QP）、換軌共治（ alternation/ cohabitation，

簡稱 ALT）、分權妥協（compromise，簡稱 COM）與總統優越（presidential supremacy，

簡稱 PS）。再者，關於半總統制運作類型的討論，請參考張峻豪（ 2012）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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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雖然政府體制並未出現實質的類型選擇或局部的轉

型，但因修憲而使得總統和總理的權力出現增減，也是制度的變遷；

其中，尤以總統權力的變化是體制變遷和影響到其定位最為關鍵的

層面。後者這種全球性的個案經驗，也具有關注的價值。以上述而

言，制度變遷涵蓋以下三種情況：完全轉型、局部轉型、微幅調整。 

同樣的，對於政府體制變遷和轉型的研究理論，亦可分為總體層

次和個體層次來看。其中，總體層次的討論相對上較少。整體而言，

包括體制的完全轉型、局部轉型或僅牽動總統和總理的特定權力增

減，是否可以歸納出變遷的方向或模式？既有理論是否能夠解釋？  

審視既有關於政府體制變遷的研究文獻，似呈現兩種局限性：

第一，現有文獻對於體制演化和轉型的個案研究仍相當有限；第二，

從本世紀全球憲政體制的新發展趨勢來看，強化總統權力和抑制總

統權力這兩種發展趨勢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階段中並存而浮動，對

此新階段發展現況文獻探討同樣很有限（陳宏銘，2020：90）。對

於第一項限制，雖然 1990 年代隨著第三波民主化進入高潮，總統制、

議會制及半總統制的全球分佈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局面，但現有研究

幾乎欠缺對本世紀以來這三種政府體制間的轉換（即完全轉型）提

出總體層次的觀察和歸納。實則，二十一世紀初仍有若干個案出現

重要變遷。  

對於第二項當前的研究局限，即強化總統權力和抑制總統權力這

兩種發展趨勢，在不同的國家中並存而浮動，對於這種現象雖然有少

量個案的研究，但全球性的觀察和歸納並未曾見到。欲針對全球國家

進行研究，是一項相對較艱難的研究任務，但相對的，若一旦能有初

步成果，則對憲政體制的選擇理論應較能提出新的發現和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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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區域層次的分析 

本文先分析區域層次，在此基礎上於下一節中再延伸至全球層

次的探討。據此，本文將全球分為以下區域：亞太地區 1（東亞、東

南亞、南亞）、亞太地區 2（大洋洲）、阿拉伯地區（中東暨北非）、

中亞、北亞與西亞、歐洲 1（扣除「東歐與巴爾幹半島」後共地區）、

歐洲 2（「東歐與巴爾幹半島」後共地區）、非洲、中南美洲、加勒

比海地區、北美等共十個區總體彙整的情況請見表一，各區域的概

況請見表二至表十一。上述區域的劃分方式並非絕對，而係參考中

華民國外交部、聯合國等常見的劃分方式以及考量本研究的特性所

需，例如其中「東歐與巴爾幹半島」後共地區單獨成為一區，乃基

於這個區域過去曾經是共產主義國家的共同因素，其它歐洲地區就

無必要再特別劃分。同樣的，將「東亞、東南亞、南亞」劃為一區，

但於表二中標記各自區域，一方面避免本研究全球區域過於割裂

化，另一方面讀者同時仍可以辨識三個子區域。  

在個案選擇上，排除若干僅維持一年或兩年左右很短暫的憲政

型態，因其制度不穩定，在歸類上也較為不易。部分國家修憲通過

年度雖在上個世紀，如 1999 年，但因新憲法條文通常不是立刻實施，

而實際上會落在本世紀生效，因此則一併納入。  

從總數來看，三種憲政體制的全球採行情形以議會制最多，共

有 77 國，總統制有 53 國，半總統制有 52 國。如果以國家的自由程

度來看，本文就「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2022 年網站上所公

布對世界各國的評比為依據，該評比將世界各國自由程度分自由

（Free）、部分自由（Partly Free）、不自由（Not Free）等三個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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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將自由和部分自由等級一併納入觀察，則仍以議會制（65）國家

數量最多，其次則是半總統制（44），最後是總統制（35）。由於

學界有時將自由國家和部分自由國家共同構成民主國家類別8，因此

上述關於自由程度的分類，如果視同民主的程度，也未嘗不是在測

量上相對可以參考的方式（表一）。  

表一   全球各區域憲政體制類型採用國家數目  

區域  總統制  議會制  半總統制  

東亞、東南亞、南亞  4 9 5 

大洋洲  1 13 0 

阿拉伯人為主地區  5 9 5 

中亞、北亞與西亞  5 3 8 

歐洲（扣除後共地區）  1 18 6 

歐洲（後共地區）  0 2 14 

非洲（扣除北非阿拉伯國家）  19 8 17 

中南美洲  17 3 1 

加勒比海地區  0 11 1 

北美  1 1 0 

合計  53 77 57 

民主國家  35 65 44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World Population Review（2022） ; The 

Semi-presidential One（2022a; 2022b）Freedom House

（2022）。 

                                                        

8. 如蘇子喬（202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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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域分佈之歸納  

以下分別就全球各區域的加以探討。  

(一) 亞太地區 1：東亞、東南亞與南亞9 

表二為東北亞、東南亞、南亞地區國家的憲政體制歸類，綜觀

而言，在 18 個國家中，議會制有 9 個，佔一半數目，為多數型態，

另有 5 個總統制，4 個半總統制。  

採總統制的包括東亞的南韓，還有菲律賓、印尼、新加坡等東

南亞地區國家，以及南亞地區的馬爾地夫。其中，印尼 1999 年修憲，

將無限制的總統任期限制為兩任。  

議會制國家包括東亞的日本，東南亞則有泰國、柬埔寨、馬來

西亞、寮國等國；南亞則有印度、巴基斯坦、不丹、尼泊爾。其中，

寮國在 2015 修憲，規定總統任期不得超過兩任。巴基斯坦雖是議會

制，但 2010 修憲進一步將總統解散民選議會和任命軍事首長的權力

轉移至總理和議會，並將權力從中央下放到各省，形成總統權力的

縮減。  

半總統制國家，含中華民國、蒙古、東帝汶、斯里蘭卡。其中

東帝汶於 2002 年獨立，承襲殖民時期母國葡萄牙的憲政制度，採行

半總統制。斯里蘭卡於 2015 年由半總統制之總統議會制轉為總理總

統制。蒙古於 1992 年採行半總統制，其後維持半總統制，本世紀有

兩次修憲涉及憲政體制權力設計的調整，一是 2001 年修憲，將總統

提名總理的權力移交到國會，但於同一條憲法中增加了 45 日內國會

                                                        

9. 緬甸、汶萊、北韓、中華人民共和國、越南等國家沒有納入分析，它們或因屬軍政府體

制，或無民選國會機關，又或是一黨專政等特殊制度，均難以歸納入三種主要憲政體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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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提出總理候選人名單時，總統或國會本身均得提出解散國會的

要求。二是 2020 年新憲法加強了總理權力，限制了總統權力。總統

任期六年且只可當選一次。10 因此，蒙古的憲政發展是在往縮減總

統權力的方向上邁進。  

總結此區域的情況，雖然採行議會制者居多，但並無明顯的主

導體制採行的因素。在體制的變遷上，並無完全轉型的個案，部分

轉型則為斯里蘭卡。另有幾個國家出現總統在憲法上權力縮減的情

形，而缺乏總統權力擴增的個案。  

表二   亞太一：東亞、東南亞、南亞等各國憲政體制採用情形  

制度類型  國家  總數  

總統制  南韓（A）、菲律賓（B）、印尼（B）、

馬爾地夫（C）  

4 

議會制  日本（A）、馬來西亞（B）、泰國（B）、

寮國（B）、柬埔寨（B）、不丹（C）、巴

基斯坦（C）、印度（C）、尼泊爾（C）  

9 

半總統制  中華民國（A）、蒙古（A）、東帝汶（B）、

斯里蘭卡（C）、新加坡（B）  

5 

註：1. A 代表東亞、B 代表東南亞、C 代表南亞。  

2.  本表由作者參考 World Population Review（2022） ; The 

Semi-presidential One（2022a; 2022b）整理而成。  

(二) 亞太地區 2：大洋洲  

此區域 14 個國家中，絕大多數的 13 個國家屬於議會制，總統

                                                        

10. 舊憲法中規定：總統每屆任期四年，可連任兩屆；且總理將由國會中的多數黨產生，

從國會議員（國家大呼拉爾）中產生，政府成員由總理根據大呼拉爾和總統推薦自行

任命和罷免（王浩、王雅麗，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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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僅有帛琉，未有國家屬於半總統制。此區域之所以普遍採行議會

制，究其因乃多屬大英國協之國家，深受英國議會制之影響。至於

帛琉、密克羅尼西亞及馬紹爾群島，過去均曾是美國託管地區，故

其採行總統制亦有跡可循。整體而言，在本世紀起，此區域國家的

憲政體制並無明顯轉型和重要變遷跡象之案例。  

表三   亞太二：大洋洲各國憲政體制採用情形  

制度類型  國家  總數  

總統制  帛琉  1 

議會制  斐濟、萬那杜、吐瓦魯、澳洲、紐西蘭、巴

布亞紐幾內亞、薩摩亞、密克羅尼西亞、馬

紹爾群島、索羅門群島、東加、吉里巴斯、

諾魯  

13 

半總統制  無  0 

資料來源：World Population Review（2022）; The Semi-presidential One

（2022a; 2022b）整理而成。 

(三) 中東暨北非（阿拉伯文化為主地區） 

本區域含蓋中東和北非之阿拉伯文化主導的地方，共有 23 個國

家，扣除 5 個傳統君主制國家（阿曼、卡達、沙烏地阿拉伯、阿拉

伯聯合大公國、摩洛哥）後共 19 個國家（如表四），以議會制國家

相對較多（9 個），總統制與半總統制各有 5 個國家。  

在本區域中有 3 個國家出現跨憲政體制的變遷，包括葉門、葛

摩、突尼西亞。葉門 1994 年憲法設計為半總統制，2011 年議會制公

投，並於 2012 年脫離半總統制轉為議會制。葛摩 2002 年之前採半

總統制，之後改採總統制。突尼西亞原為總統制國家，於 2014 年制

定新憲後採行半總統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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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埃及在本世紀實行半總統制，在 2011 年至 2012 年間以及

2013 年至 2014 年間，因政治動盪、軍事政變，半總統制終止，2014

年後再轉型為半總統制。由於其半總統制短暫終止期間的制度狀態

並不穩定，難以歸類至主要制度類型中，因此該國不列入跨憲政體

制變遷個案。  

表四   中東暨北非阿拉伯各國憲政體制採用情形  

制度類型  國家  總數  

總統制  伊朗、敘利亞、吉布地、蘇丹、葛摩  5 

議會制  黎巴嫩、伊拉克、以色列、約旦、科威特、

巴林、葉門（2012 轉議會制；1994-2012 半總

統制）、索馬利亞、利比亞  

9 

半總統制  巴勒斯坦、埃及（2007-2011、2012-2013、2014

之後）、阿爾及利亞（非洲 1989 迄今）、茅

利塔尼亞11 （1991-2005、  2006-2008、2009

迄今）、突尼西亞（1988-2011、2014 迄今）。 

5 

資料來源：本表由作者參考 World Population Review（2022） ; The 

Semi-presidential One（2022a; 2022b）整理而成。 

(四) 中亞、北亞與西亞 

中亞、北亞與西亞地區共 16 國，採行半總統制者居多數，有 8

個國家，總統制 5 個國家，議會制國家最少，僅有 3 個。  

本區域包括土耳其、摩爾多瓦、喬治亞、亞美尼亞、巴基斯坦

等 5 個國家，共 7 個案例出現憲政體制的完全轉型。歸納為兩大轉

型方向，一是走向總統權力縮減的方向，這佔多數的 4 個案例：3

個由半總統制轉向議會制（摩爾多瓦、喬治亞、亞美尼亞）、1 個由

                                                        

11. 茅利塔尼亞於 2005 年、2008 年發生兩次軍事政變，致其半總統制運作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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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制轉向半總統制（喬治亞）；二是走向總統權力擴增的方向，

共 3 個案例，包括 2 個由議會制轉向半總統制（土耳其 2014、摩爾

多瓦）、1 個由半總統制轉向總統制（土耳其 2018）。此區域出現

憲政體制轉型的個案相對最多，與其中半總統制國家較多有所關係。 

此外，若干國家體制未有轉型，但出現總統權力的增加與縮減

兩種微幅調整：前者有 2002 年的烏茲別克、1998 與 2007 年的哈薩

克、2016 年的塔吉克、2001 與 2008 年的土庫曼、2020 年的俄羅斯、

2009 與 2016 年的亞塞拜然。總統權力增加的形式，最主要為延長總

統任期。後者則有 2011 與 2014 年的烏茲別克、2012 與 2017 年的哈

薩克、2001 年的蒙古、2004 年的烏克蘭12。權力縮減的形式，最主

要為擴大總理或國會的權力、縮減總統任命總理權力、將部份總統

權力轉移給總理等等。  

表五   中亞、北亞、西亞各國憲政體制採用情形  

制度類型  國家  總數  

總統制  烏茲別克、阿富汗、塔吉克、土庫曼、土耳

其（2007-2017 半總統制，2018 轉總統制）  

5 

議會制  亞美尼亞（原半總統制，2015 議會制修憲）、

巴基斯坦、喬治亞（原半總統制，2017 議會

制修憲，2024 正式實施）  

3 

半總統制  蒙古、俄羅斯、哈薩克、亞塞拜然、白俄羅

斯、吉爾吉斯、摩爾多瓦、烏克蘭  

8 

資料來源：本表由作者參考 World Population Review（2022） ; The 

Semi-presidential One（2022a; 2022b）整理而成。 

                                                        

12. 烏克蘭 2004 年修憲，取消總統提名總理和解散內閣成員的權力，但賦予其解散議會的

權力。惟此一修憲於 2010 年遭憲法法院判定違憲。2014 年再度修憲，恢復了 2004 年

的法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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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歐洲 1（扣除「東歐與巴爾幹半島」後共地區） 

在歐洲，扣除東歐與巴爾幹半島後共地區，如表六所示，共有

25 個國家，其中議會制有 18 個國家，其次是半總統制 6 個國家，總

統制只有賽普勒斯 1 個國家。如果再考量這 6 個半總統制國家中，

至少有一半以上其實際運作偏向議會制，如冰島、愛爾蘭、奧地利

等，則此區域是議會制的絕對優勢地區。  

以虛位元首為主的議會制主導地區，在本世紀未見有憲政體制

的轉型個案。部分國家的制度則有所變動或憲改的提議，英國於 2011 

年國會通過《國會固定任期法》後，內閣對國會的主動解散權已經

取消。該法規定每屆國會任期固定為五年，僅有在以下兩種情況下，

國會得提前解散改選：一是國會通過倒閣，而新內閣無法於  14 日

內在國會多數支持下組成；二是三分之二以上的國會議員同意提前

舉行國會選舉（蘇子喬，2019：10），此一制度調整，一度對英國

憲政運作產生重大影響（該法於 2022 年廢止）。此外，冰島在 2011 

年提出憲法修改草案，之後進行了全國公投，多數票通過該文件作

為憲法改革的基礎，雖近年來支持該憲法的運動正在興起，然而它

從未被採用（Hudson, 2018）。奧地利近年來則有精簡聯邦政府體制

的憲改議論，但並未涉及總統和總理權力以及行政與立法關係之調

整（Kössl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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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歐洲一（扣除「東歐暨巴爾幹半島」後共地區）各國憲

政體制採用情形  

制度類型  國家  總數  

總統制  賽普勒斯  1 

議會制  安道爾、比利時、丹麥、德國、希臘、義大利、

科索沃、列支敦斯登、盧森堡、馬爾他、摩納

哥、挪威、馬爾他、西班牙、瑞典、荷蘭、英

國、聖馬利諾  

18 

半總統制  奧地利、芬蘭、法國、冰島、愛爾蘭、葡萄牙  6 

資料來源：本表由作者參考 World Population Review（ 2022） ; The 

Semi-presidential One（2022a; 2022b）整理而成。 

(六) 歐洲 2：東歐暨巴爾幹（後共）地區 

如表七所示，東歐暨巴爾幹後共地區 16 個國家，有 14 個採行

半總統制，僅 2 個國家則採行議會制，而無國家採行總統制。此一

結果一如本文前面述及的，源自第三波民主化在此區域所帶動的半

總統制湧現現象。  

進一步來看，在這 16 個國家中，有 2 個出現體制的完全轉型，

為斯洛伐克與捷克，兩者同由議會制轉向半總統制。斯洛伐克 1999

年修憲，改由公民直選總統；捷克則於 2013 年修憲，改由公民直選

總統。另有 2 個出現體制的局部轉型，為羅馬尼亞與克羅埃西亞，

兩國分別於 2003 與 2001 年修憲，規範總統不得任意撤換內閣，由

總統議會制轉為總理總統制。13 

                                                        

13. 羅馬尼亞憲改的內容中，整體而言是強化了國會的職權，限制了總統的權力，尤其是

針對總統不得任意撤換內閣此一條文來看，確實是弱化了內閣在上任之後向總統負責



24 東吳政治學報/2022/第四十卷第三期 

 

表七   歐洲二：東歐暨巴爾幹（後共）國家憲政體制採用情形  

制度類型  國家  總數  

總統制  無  0 

議會制  匈牙利、阿爾巴尼亞  2 

半總統制  波蘭、保加利亞、捷克、羅馬尼亞、斯洛

伐克、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斯

洛維尼亞、保加利亞、克羅埃西亞、北馬

其頓、蒙特內哥羅、塞爾維亞  

14 

資料來源：本表由作者參考 World Population Review（2022） ; The 

Semi-presidential One（2022a; 2022b）整理而成。 

(七) 非洲地區（扣除阿拉伯國家） 

表八呈現非洲地區國家的憲政體制。綜觀而言，此部分扣除阿

拉伯國家，共 44 個國家，採行總統制者最多，共有 19 個國家；半

總統制緊追在後，有個國家，係因此地區有許多國家之前為法國

和葡萄牙殖民，在 1990 年步入民主化之後，或帶有強烈法國第五共

和憲政色彩或葡萄牙的半總統制憲政經驗。最後，此區域採行議會

制者相對最少，只有 8 個國家。  

此區域在本世紀中共有 2 個國家出現體制的完全轉型，包括安

哥拉與查德分別在 2010 年和 2018 年廢除總理職位，轉型為總統制。

另有 2 個半總統制國家出現局部轉型，包括塞內加爾 2001 年與茅利

                                                                                                                                 

的機制（沈有忠，2014：37）。克羅埃西亞修憲將總統議會制改成總理總統制，主要

的差異在於取消總統對於總理的免職權，規定總統只能提名取得國會多數的政黨領袖

擔任總理。因此根據這個制度的精神，克羅埃西亞的總理只向國會負責（蔡榮祥，2013：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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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尼亞 2009 年，由總理總統制轉為總統議會制。  

此外，有若干國家出現憲政體制的微幅調整，可分總統權力擴

張與總統權力縮減兩種情況。在總統權力擴張部分，總統制國家包

括蒲隆地、烏干達與辛巴威，情況比較多元，其中蒲隆地年修

憲總統任期由五年延長至七年，烏干達年修憲取消總統任期限

制，辛巴威年修憲增加總統可直接任命兩位副總統。14半總統制

國家則有剛果民主共和國 2011 年修憲增加總統對省級政府的權力，

以及加彭年取消總統任期限制。  

關於總統權力縮減的國家，在總統制中僅有塞席爾於年修

憲，總統任期由最多三任十五年減少為兩任十年。在半總統制中，

塞內加爾年修憲將總統任期最多三個五年縮減為兩個五年，以

及多哥年總統任期由沒有連任限制縮減為最多兩個任期。 

在 8 個議會制國家當中，出現微幅調整的變遷為摩洛哥，摩洛

哥雖偏向是議會制，但國王具有若干實權，2011 年修憲內容為國王

權力的縮減，以及總理在政府人事任命權力的強化和具有解散議會

的權力。  

總體來看，此區域出現憲政體制權力設計變遷的國家不少，型

態也多元，且集中在總統制與半總統制。  

                                                        

14. 尚比亞 2020 年甚受矚目的修憲案，由總統推動的一項擴張總統權力（提名法官、部長、

改變選舉政策及對中央銀行的控制）的 10 號法案，在議會表決中則失敗（Asala, 2020）。

另甘比亞包括規定總統任期限制的新憲法，經過兩年多的時間，最終未獲國會通過

（Nabaneh,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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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非洲地區（扣除北非阿拉伯國家）各國憲政體制採用情形  

制度類型  國家  總數  

總統制  安哥拉、貝南、蒲隆地、查德、象牙海岸、

赤道幾內亞、迦納、幾內亞、肯亞、賴比

瑞亞、馬拉威、奈及利亞、塞席爾、獅子

山、烏干達、辛巴威、尚比亞、甘比亞、

南蘇丹  

19 

議會制  波札那、厄利垂亞、衣索比亞、賴索托、

模里西斯、摩洛哥、南非、史瓦帝尼  

8 

半總統制  布吉納法索、喀麥隆、維德角、中非、剛

果民主共和國、加彭、馬達加斯加、馬利、

莫三比克、納米比亞、尼日、盧安達、聖

多美普林西比、塞內加爾、坦尚尼亞、多

哥、幾內亞比索15 

17 

資料來源：本表由作者參考 World Population Review（ 2022） ; The 

Semi-presidential One（2022a; 2022b）整理而成。 

(八) 中南美洲地區  

中南美洲有些國家脫離西班牙及葡萄牙獨立，並仿效美國的總

統制，因此如表九所示，此區域 21 個國家中除蘇利南、貝里斯、蓋

亞那採行議會制，以及秘魯採行半總統制外，其它國家全部為總統

                                                        

15. 值得注意的是幾內亞比索的半總統制政府並不穩定，憲法上權力設計的模糊性，助長

了總統與總理和議會之間經常發生的衝突。因此，自 1994 年第一次多黨選舉以來，除

José Mário Vaz 外，沒有一位總統完成過他們的任期，這些因素導致前任總統 Vaz 懇求

進行憲法改革，以消除體制不穩定的根源，但目前該國尚未有進一步的修憲（Niang,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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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這顯示文化影響和鄰近國家的示範效應因素。  

整體區域而言，並未有跨憲政體制的轉型，但多個國家出現微

幅調整，主要是總統任期限制的異動，以及少數國家因修憲而使總

統實質權力增減。  

先就任期限制的異動來看，又可分成兩種情況，一是放寬或取

消任期限制，另一是限縮總統任期，前者較多共有 4 個國家16，包括

玻利維亞、宏都拉斯、尼加拉瓜、委內瑞拉；後者僅有智利 2005 年

修憲，總統任期由六年縮減至四年。此外，有些國家在放寬任期和

限縮任期間反覆調整，如厄瓜多於 2015 年修憲，自 2021 年起取消

總統任期限制，但 2018 年公投通過，恢復總統任期限制；多明尼加

於 2010 年修憲，總統不得連續連任，但可隔屆參選，卻在 2015 年

再度修憲，修改成總統任期得連任一次；哥倫比亞於 2004 年修憲，

將總統任期改為得連任一次，但 2015 年修憲，又恢復到原來的一屆

任期，不得連任的限制。  

除了任期限制的變化之外，少數國家因修憲而使總統實質權力

增減。其中，委內瑞拉 1999 年修憲，賦予總統在一定條件下可解散

國民議會的權力；相對的，蓋亞那 2000 年修憲，包括總統在內的內

閣組成，若被國民議會以多數信任票否決，則須辭職，並重新舉行

選舉。  

                                                        

16. 巴拉圭 2017 年時參議院雖試圖廢除總統任期僅限於五年的限制，藉以允許前任和現任

總統再次競選的法案，但因為人民的抗議，最終被眾議院否決了（Blai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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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中南美洲各國憲政體制採用情形  

制度類型  國家  總數  

總統制  阿根廷、玻利維亞、巴西、智利、哥倫比

亞、哥斯大黎加、多明尼加、厄瓜多、薩

爾瓦多、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墨西哥、

尼加拉瓜、巴拿馬、巴拉圭、烏拉圭、委

內瑞拉  

17 

議會制  蘇利南、貝里斯、蓋亞那  3 

半總統制  秘魯  1 

資料來源：本表由作者參考 World Population Review（ 2022） ; The 

Semi-presidential One（2022a; 2022b）整理而成。 

(九) 加勒比海地區  

如表十所示，在加勒比海的 12 個國家來看，除海地採行半總統

制外，其餘均為議會制。  

整體區域而言，並未有跨憲政體制的轉型、局部轉型，也很少

案例出現體制的微幅調整。比較特別的是議會制的千里達和托巴

哥，2014 年該國曾試圖修憲限制總理任期不超過兩個完整任期或 10

年 6 個月，無論任期是連續還是中斷，但迄今該主張並未能修憲通

過（Editorial, 2022; Albert,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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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加勒比海地區各國憲政體制採用情形  

制度類型  國家  總數  

總統制  無  0 

議會制  安地卡及巴布達、巴哈馬、巴布多、古巴、

多米尼克、格瑞那達、牙買加、聖克里斯

多福及尼維斯、聖露西亞、聖文森、千里

達及托巴哥  

11 

半總統制  海地  1 

資料來源：本表由作者參考 World Population Review（ 2022） ; The 

Semi-presidential One（2022a; 2022b）整理而成。 

(十) 北美地區  

此區域美國和加拿大分屬總統制和議會制，1990 年以來並無變

遷。  

表十一   北美各國憲政體制採用情形  

制度類型  國家  總數  

總統制  美國  1 

議會制  加拿大  1 

半總統制  無  0 

資料來源：本表由作者參考 World Population Review（ 2022） ; The 

Semi-presidential One（2022a; 2022b）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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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綜合歸納  

上述各區域的研究結果，可以歸納出以下幾個現象：  

第一，就三種主要憲政體制的優勢分佈區域來看：總統制的優

勢區域主要集中在中南美洲，其次是非洲。議會制的優勢區域相對

較多，依序是「歐洲 1」（扣除「東歐暨巴爾幹半島」後共地區）、

「加勒比海地區」、「亞太地區 2」（大洋洲）、「亞太地區 1」（東

亞、東南亞、南亞）、「中東暨北非的阿拉伯地區」；半總統制的

優勢區域依序是「東歐暨巴爾幹地區」、「中亞、北亞與西亞」以

及「非洲」17。  

第二、以憲政體制變遷的區域特性來看：出現最多國家制度轉

型和變遷的區域，前三名包括「中亞、北亞與西亞」、「非洲」及

「東歐暨巴爾幹（後共）地區」。這三個地區也是半總統制和總統

制國家相對較多的區域。換言之，半總統制和總統制變動機率較高，

連帶增加該區域制度變遷的案例，相對的虛位元首的議會制變動機

率較低，連帶使得該區域制度變遷的案例較少。  

肆、全球層次的分析 

本節進一步就全球層次的發展加以探討，焦點集中在憲政體制

於二十一世紀在變遷與發展趨勢，茲區分為體制的完全轉型、局部

轉型以及微幅調整等三種情況加以探究。  

                                                        

17. 以絕對數量來看，非洲地區議會制多達 20 個，是該區域最優勢的類型，但半總統制亦

多達 17 個國家，遠多於總統制（8 個），故亦屬相對優勢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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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制的完全轉型  

由議會制、總統制、半總統制當中的某種型態一舉轉向另一種

不同型態，是為體制的完全轉型。理論上有六種型態：一、由半總

統制轉總統制、二、由半總統制轉議會制、三、由議會制轉總統制、

四、由議會制轉半總統制、五、由總統制轉半總統制、六、由總統

制轉議會制。實證上，如表十二所示，僅有一、二、四、五等四種

型態，第三、六型態並無任何案例。  

在轉型的憲改模式上，可按其在修憲或制憲時，是否某一政治

力量取得主導的實力，或者是黨派間透過相互妥協、甚至達成一定

程度的共識，再加上其它可能的憲改方式和特質，歸納出以下模式：

主導型修憲、黨派妥協型修憲、單純的總統選制改變、以及憲法法

院宣告等等。18其中主導型修憲，理論上包括明顯的總統擴權修憲，

或是偏向以執政黨為主體（個人色彩較不明顯）的主導型修憲，以

及是擴大總理權力型的修憲。此外，也有一種特殊情形，即雖是總

統主導的修憲，但非擴大總統權力，而是先行佈局擴大總理權力，

以使自己卸任總統職位後，還可「換位」至總理職務，繼續掌握執

政權。  

                                                        

18. 中央研究院院士吳玉山教授（2016）曾就半總統制如何被操縱與修改以符合政治人物

的利益，提出策略性修憲現象，就內容而言，加大總統權力型與加大國會權力型兩種，

本文中部分轉型憲改模式與其精神相通，但適用主體不限於半總統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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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21 世紀初憲政體制的完全轉型  

轉換類型  國家（年代）  轉型憲改模式  數目  

半總統制

轉總統制  

 

土耳其（2018）  主導型（總統擴權）修憲 6 

查德（2018）  主導型（總統擴權）修憲 

安哥拉（2010）  主導型（執政黨）修憲 

肯亞（2010）  黨派妥協型修憲 

吉爾吉斯（2021）  主導型（總統擴權）修憲 

葛摩（2002）  黨派妥協型修憲  

半總統制

轉議會制  

亞美尼亞（2015、2018）  主導型（總理權力增

大，總統佈局換位總理）

修憲  

3 

喬治亞（2018-2024）  主導型（執政黨）修憲 

摩爾多瓦（2001）  黨派妥協型修憲 

議會制轉

半總統制  

捷克（2013）  黨派妥協型修憲 4 

斯洛伐克（1999）  黨派妥協型修憲 

土耳其（2014）  主導型（總統擴權）修憲 

摩爾多瓦（2016）  憲法法院宣告  

總統制轉

半總統制  

突尼西亞（2014）  妥協性制憲  1 

資料來源：Sobacı, KöseoğluandMiş (2018); Moestrup (2018); Madeira 

(2015); Silva (2012); Fumagalli (2016); Tayfur (2021); 

Elgie (2008); Wu (2018); 吳玉山 (2016)；陳宏銘 (2021)；

The Semi-presidential One (2022a)； The Semi-presidential 

One20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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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四種體制的完全轉型個案做簡要說明：  

(一) 由半總統制轉總統制：土耳其、查德、安哥拉、肯亞、吉

爾吉斯、葛摩  

半總統制欲轉總統制，通常在於廢除總理職位，或將其職權移

轉至總統個人身上，並解除行政部門向國會負責的機制，在本研究

中共有 6 個個案偏向此種型態。土耳其 2017 年在 Recep Tayyip 

Erdogan 總統執政下，新憲法廢除總理（Sobacı, Köseoğlu and Miş, 

2018），國會議員喪失解職部長的權力，由半總統制轉向總統制。

這是基於 Erdogan 擴大其總統權力和確保其職位所進行的制度改

變。2018 年 6 月 24 日提前舉行總統和國會大選，執政聯盟正義與發

展黨以多數票（52.5%）成功擊敗共和人民黨（31.5%）。Erdogan

並以 52.5%的選票擊敗反對黨候選人，取得新一任總統任期。  

查德在 2018 年廢除總理職位，並延長總統任期，由半總統制轉

為總統制。查德 1991 年起即由 Idriss Déby 擔任總統迄今，原本半總

統制的雙重行政領導體系雖沒有限制他的權力行使，但其任內總理

平均任期不到兩年，這種頻繁的流動，既使總理們無法建立自己的

權力基礎，也逐漸使總統得藉由完全取消總理職能來進一步掌握權

力（Moestrup, 2018）。Déby 之所以能夠修憲成功，也是憑藉執政黨

愛國拯救運動  (MPS)多年來在國會中掌握絕對多數的席次。  

安哥拉是非洲葡萄牙語國家，和莫三比克、幾內亞比索、聖多

美及普林西比島和維德角相似，都在上個世紀選擇了半總統制（和

葡萄牙一樣）（Madeira, 2015）。安哥拉是在 1992 年實施總統議會

制的半總統制，憲政體制存在著總統和總理，總統並由公民普選產

生。在 2010 年，以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為主導的議會通過新憲法，

廢除直接總統選舉制度，改由取得國民議會大多數議席的政黨所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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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的人擔任總統（Silva, 2012）。同時廢除總理職位，新增副總統職

位。修憲後安哥拉實行總統制，總統是國家元首和政府首長。不過，

由於總統並非公民普選產生，故雖該國普遍被視為是總統制，但應

屬非典型的總統制（Troco, 2021）。2012 年 8 月 31 日，舉行修憲後

的首次議會和總統選舉，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以 71.84%的得票率贏

得選舉，José Eduardo dos Santos 連任總統。2017 年 8 月 23 日，安

哥拉舉行新一屆大選，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得票率 61.08%。該黨候

選人 João Lourenço 當選總統，並於 2017 年 9 月 26 日就職。  

肯亞在本世紀曾實施近似半總統制的短期權宜制度安排，其後

再回復為總統制。肯亞半總統制在制度設計上，並未直接修改憲法，

而是暫時性增設總理與副總理一職（嚴震生，2010）。2008 年成立

聯合政府以來，肯亞政治逐漸恢復穩定，有鑑於先前的政治危機 19，

全國聯盟(PNU)與橙色民主運動共同推動新憲法。經過多次協商後，

2010 年舉行新憲公投獲得通過，8 月 27 日公布憲法草案，在實施總

統制下，取消內閣總理一職，同時削弱總統權限。這部新憲法儘管

是一場混亂的政治妥協下之產物，在其制定的某個階段中，改革進

程陷入了總統制和議會制支持者與各種混合體的倡導者之間角力中

（Haria, 2010）。  

吉爾吉斯從前蘇聯獨立以後，早先實行半總統制次類型之總統

議會制，2010 年改採總理總統制（Fumagalli, 2016）。2021 年 4 月，

在一項公民投票中， 79.18%的吉爾吉斯民眾支持總統制。 Sadyr 

Japarov 總統 2021 年 5 月 5 日簽署法令，該國由半總統制過渡為總

                                                        

19. Raila Amolo Odinga 總理將兩名部長停職三個月，因為他們受到腐敗指控。然而，Mwai 

Kibaki 總統拒絕接受總理的決定，總統認為憲法和民族和解法都沒有賦予 Odinga 總理

對部長停職的權力，而且沒有就此事進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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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制（Tayfur, 2021）。20 吉爾吉斯總統制的採行偏向是 Sadyr Japarov

總統主導，但具有公民投票高度支持的結果。  

葛摩在上個世紀即採半總統制，總統由直接選舉產生，另有一

位總理是政府首腦，至 1999 年，因發生政變而致半總統制中斷。葛

摩過去實施的半總統制，總統在憲法規範下對內閣的組閣和免職權

力很大（Sanches, 2020），因此，這為轉型為總統制奠定了條件。

2001 年 12 月 23 日，新憲法經全民公投獲得批准，2002 年新實施

的政府體制被廣泛歸類為總統制。這個制度的轉型，比較是組成該

國各島嶼、各種力量間的共識產物。新制度下，總統是直接選舉產

生的，且與之前制度相較，則已不存在總理職位（Elgie, 2008）。  

(二) 由半總統制轉議會制：亞美尼亞、喬治亞、摩爾多瓦  

半總統制轉議會制乃伴隨著總統不再由公民選舉產生，共有 3

個國家屬於這種情況。亞美尼亞在 2015 年 12 月舉行憲改公投，修

憲後的政府體制將主要行政權由總統移轉至總理身上，且總統不再

由公民直選產生，而是由國民議會選舉，並於 2018 年正式轉向議會

制。21 亞美尼亞議會制的修憲係由 Sargsyan 所推動和主導，反對黨

質疑 Sargsyan 之所以會致力於議會制選項，是因設想兩屆總統任期

結束後可以轉戰至總理職位，以延續其個人政治權力的掌控。果不

其然，2017 年 4 月的國會選舉，Sargsyan 所領導的亞美尼亞共和黨

                                                        

20. 吉爾吉斯在 2020 年 10 月 4 日舉行國會大選，當時仍是反對派領袖的 Sadyr Japarov

陣營贏得勝利，但不被承認，並且被捕入獄。支持者發動大規模示威，從監獄中

救出多位服刑中的政治人物，其中包括 Japarov。Japarov 隨即成為總理，數天後，

總統 Sooronbay Jeenbekov 在群眾示威中下台，由 Japarov 兼任。在 2021 年 1 月的

總統大選， Japarov 贏得壓倒性勝利。而在同天舉行的公投，吉爾吉斯人民支持總

統制，催生了憲法改革。  

21. 在亞美尼亞轉為議會制後，政治人物對憲政體制仍有不同聲音，如總理 Nikol Pashinyan

表示，亞美尼亞可能轉向半總統制政府（Chirciu,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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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得國會的多數，其後在 2018 年他登上了總理的職位（Wu, 2018）。 

喬治亞在 2004 年採行半總統制，於 2010 年修憲，加大總理與

國會權力。2017 年進行憲改，國家憲法會議採用修憲草案，總統改

由間接選舉產生，並縮減權力，由半總統制轉向議會制（吳玉山，

2016）。在憲法草案投票前兩天，反對黨離開了委員會。十五個反

對黨宣布，執政的多數黨沒有考慮他們的任何提議，並指責執政黨

修改憲法以適應自己的需要（Nakashidze, 2017），此外，大多數公

民和政黨不贊成取消總統直選（Civil Georgia, 2017）。因此這一制度

的轉變傾向是執政黨派所主導的情況。新的總統定位為象徵性、儀

式性角色。議會制的新憲法在 2018 年新一任總統選舉後生效，但這

一任總統仍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任期至 2024 年，也就是在最後一

屆仍由人民選舉產生總統的階段，已開始試用議會制體制，而要到

2024 年後由特別委員會推選產生總統時，不再由人民直選，才算是

純粹議會制真正上路。  

摩爾多瓦在 1994 年至 2000 年間採行總理總統制的半總統制

（Roper, 2008: 119），但在 2000 年修憲，總統由間接選舉產生，憲

政體制改採議會制。修憲時，各黨派達成了幾乎一致的共識，雖然

憲法修正案是由基督教民主人民陣線（ Partidul Popular Creștin 

Democrat）的成員 Sergiu Burca 起草的，但如果沒有該黨派的支持，

這些修正案是不可能通過的（Roper, 2008: 120）。惟議會制實施至

2015 年又告終止（其後情形，請續見後文）。  

(三) 由議會制轉半總統制：捷克、斯洛伐克、土耳其、摩爾多瓦 

捷克在 1993 年初與斯洛伐克分為兩個國家後，採行的是議會

制，當時總統係由國會議員間接選舉產生。其後，由於總統之間接

選舉日漸難產，捷克政壇思考是否改由直接選舉產生，並成為該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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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政治議題。2008 年的總統選舉經過多次投票才勉強通過當選門

檻一事，使得此議題的嚴重性達到高峰（許恒禎，2015）。終於在

2012 年完成總統直選的修憲，並在 2013 年首次實施總統直選，正式

進入半總統制。  

斯洛伐克與捷克在 1993 年分家，總統由國會議員間接選舉產

生，採行的是議會制。由於總統的當選門檻無論是在第一輪或第二

輪均需五分之三的同意，此高門檻很容易導致沒有候選人能夠跨過

當選門檻。於是 1999 年修憲法，採行公民直選總統，轉型為半總統

制。整體而言，斯洛伐克與捷克均因總統選制的改變而轉型為半總

統制，且可歸類為黨派具一定共識的妥協型修憲。  

土耳其在 1923 年獨立後曾實施議會制，2007 年修憲採行總統直

選（Elgie, 2007b），2014 年第一次公民直選總統，正式轉為半總統

制。22 幾年後，土耳其接著又修改憲法將半總統制轉為總統制，則

一如前文所述。  

摩爾多瓦在 2000 年修憲由半總統制轉型為議會制，在 2016 年

前一直是議會制，與德國和匈牙利類似。不過，雖然該政權不再被

認為是之前的總理總統制，但事實上總統現在擁有更大的影響力和

權力。23 最後導致摩爾多瓦在 2016 年回復到半總統制，並非透過國

                                                        

22. 土耳其在轉型為半總統制前，1982 年的憲法體制被普遍視為議會制，但如果深入的解

析，其與典型的議會制有些差距，而具有混合制的特徵（Ö zbudun, 2013）。  

23. 這是因為自 2001 年 2 月的議會選舉以來，摩爾多瓦共產黨（Partidul Comunist din 

Republica Moldova, PCM）一直享有議會多數，因此，雖然總統不再有權出席政府會議

或任命憲法法院的法官，但總統仍然任命總理（與議會多數派協商），並保留對立法

的否決權。以 Vladimir Voronin 總統為例，他的總統權力並不完全來自於他的憲法權

力，而是來自於他是議會多數派的領導人（Roper, 2008: 122-123），造成這種情況是實

際的憲政運作與憲法規範間可能存在落差，這不只發生在摩爾多瓦。但此處的重點在

於，該國憲法形式上是議會制，實際上是實權總統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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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修憲方式，而是在 2016 年 3 月間，因民眾對政府持續多日的抗議

活動和社會動盪，以及反對黨的要求下，憲法法院宣布，2000 年修

憲將總統改由國會間接選舉產生是違憲的（Reuters, 2016）。摩爾多

瓦是體制完全轉型中，唯一來自憲法法院裁決所導致的個案。  

(四) 由總統制轉半總統制：突尼西亞  

突尼西亞長期並存總統和總理這兩個職務，原政府設計較接近

總統制。2010 年末爆發茉莉花革命後，經過三年制憲會議的過程，

2014 年新憲法縮減原制度下總統的權力，改採半總統制政府。制憲

議會最終會選擇半總統制，和各方政治力量間的妥協有關，旨在藉

由半總統制的設計來平衡國家機關間的權力關係（Erdoğan, 2020: 61; 

Berardi, 2019: 57; Camarasa, 2018; 陳宏銘，2021）  

綜上，在本世紀目前為止，並無出現總統制與議會制之間的直

接轉型，相對的，上數案例全部屬於半總統制與另兩種制度間的轉

換，這也表示這種制度間的轉型模式較總統制與議會制間的轉型容

易。且其中半總統制轉換至另兩種制度的國家數為 9 個，而另兩種

度轉成半總統制的國家數為 5 個，前者接近是後者的兩倍，以此來

看，半總統制國家有微幅減少的情況。  

此外，在轉型的憲改模式上，有超過半數是總統或執政黨主導

型，這是半總統制轉向總統制常見的型態，而在缺乏優勢的政治勢

力或領導人主導的情況下，黨派間的妥協和共識會成為轉型所需尋

求的途徑。  

二、體制的局部轉型  

在本世紀目前為止，至少有 8 個國家出現體制的部分轉型。在

本文中，此種轉型指的是總統議會制與總理總統制之間的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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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8 個國家中，分別有 6 個國家由總統議會制轉向總理總統制，以

及 2 個國家由總理總統制轉向總統議會制，顯示部分轉型以縮減總

統權力居多。  

表十三   21 世紀初憲政體制的局部轉型  

轉換類型  國家（年代）  數目  

總統議會制  

轉總理總統制  

克羅埃西亞（2001）、羅馬尼亞

（2003）、烏克蘭（2014）、亞美

尼亞（2005）、吉爾吉斯（2010）、

斯里蘭卡（2015）  

6 

總理總統制  

轉總統議會制  

茅利塔尼亞（2006-8、2009）  

塞內加爾（2001）  

2 

資料來源： 作者參考 Elgie（2011） ; The Semi-presidential One（2022）

製作而成。  

(一) 總統議會制轉向總理總統制：克羅埃西亞、羅馬尼亞、烏

克蘭、亞美尼亞、吉爾吉斯、斯里蘭卡  

在這六個國家中，克羅埃西亞、羅馬尼亞、烏克蘭以及亞美尼

亞出現體制的部分轉型時間較接近，分別在本世紀初的 2001年、2003

年、2004 年、2005 年進行修憲。克羅埃西亞和羅馬尼亞修憲後均規

範總統不得任意撤換內閣。烏克蘭 2004 年的修憲，取消了總統提名

總理和解散內閣成員的權力，賦予其解散議會的權力，但在 2010 年

時，憲法法院卻否決了 2004 年的憲法修正案，認為其違憲。直至 2014

年修憲，再次恢復 2004 年的法案內容。烏克蘭的轉型經驗，與前述

摩爾多瓦一樣，均出現憲法法院判決介入的影響。亞美尼亞在 1995

年實施半總統制憲法，總統擁有很大的權力，他可以憑己意解散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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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任命和解除總理職務；2005 年修改憲法，總統不再擁有單方解

職總理的權力，總理僅對國會負責，但總統仍保有相當權力（Wu, 

2018: 19）。由於在總理總統制下，總統並無免職總理權力，因此這

四個國家可視為由總統議會制轉為總理總統制。  

吉爾吉斯從前蘇聯獨立以後，於 1993 年實行總統議會制的半總

統制，2010 年新憲法改為總理總統制（Fumagalli, 2016）。斯里蘭

卡則於 2015 年進行修憲，取消原憲法總統可解職總理職務的設計，

也是從由總統議會制轉為總理總統制。  

(二) 總理總統制轉向總統議會制：24 茅利塔尼亞、塞內加爾  

此種轉變共有 2 個國家。北非的茅利塔尼亞在 1991 年至 2005

年間採行總理總統制，總統無免職總理權，於 2006 年由總理總統制

轉為總統具有免職總理權的總統議會制，在 2008 年至 2009 年間制

度運作中斷，2009 年後再回復到總統議會制。塞內加爾在 1991 年至

2000 年間採行總理總統制，總統無免職總理權，其後於 2001 年修

憲，總統具免職總理權，由總理總統制轉為總統議會制（Elgie, 2011；

The Semi-presidential One, 2022b）。  

三、微幅調整：體制未轉型，但總統（總理）權力

增減  

不少國家在本世紀雖然沒有出現政府體制型態的轉變，但有局

部的調整，此處聚焦在兩項核心層面：總統權力的增加、總統權力

的減少（或總理權力的增加）。聚焦在總統為核心的主要原因有二，

                                                        

24. 馬達加斯加在 1992 年至 1995 年期間屬總理總統制，在 1995 年至 2009 年期間則

轉為總統議會制；布吉納法索在 1991 年由總理總統制轉為總統議會制（Elgie, 2011: 

27-29）。上述兩者屬上個世紀的變遷，均不納入本世紀個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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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鑑於所有憲政體制的轉型，不論是三種主要制度間任兩種的完

全轉型，或是半總統制內部的次類型轉型，無一不是涉及總統權力

的變動。相對於總統，總理角色的觀察若非牽動到其與總統的權力

消長，則其重要性相對降低。因此，總統權力有關的微幅變動，是

觀察制度進一步可能變遷的其中一項訊號，相對於其他制度變動的

觀察，更具重要性。二是鑑於本文研究工程之大，以總統權力為主

的分析，也能收研究上聚焦之利。  

(一) 總統權力增加  

主要集中在總統任期的延長方面。擬說明的是，總統任期本身

並非職權項目，但任期的長短卻影響總統在位和權力行使的長久

性，因此本文將其納入一國在制度上總統權力增減的面向，但其影

響僅視為微幅度的制度變遷。這包括每屆任期年數的延長（如由一

屆五年延長為六年）、任期屆數的放寬（或有屆期限制改無屆期限

制）；此外，也包括其它情形，分為以下各項說明。  

1. 總統任期年數延長或屆數放寬：  

（ 1）任期年數延長：包括中亞、西亞與北亞地區的塔吉克

（2016）、土庫曼（2001、2008）、俄羅斯（2020）、亞塞拜然（2009、

2016）；北非的蒲隆地（2020）、加彭（）年取消總統任期限

制、玻利維亞（2009）、哥倫比亞（2004）、宏都拉斯（2015）。  

（2）任期屆數放寬：烏干達（2005）、委內瑞拉（2009 年）25、

多明尼加（2015）26、玻利維亞（2017）、尼加拉瓜（2014）。  

2. 其它：  

                                                        

25. 廢除了包括總統在內的民選官員任期的限制。  

26. 2010 年修憲由總統不得連續連任，但可隔屆參選，2015 年再修憲，改為總統職位

最多可連續擔任兩個四年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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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辛巴威（2020）總統可任免 2 位副總統，新憲於 2023 年實施；

委內瑞拉（1999）總統在一定條件下可解散國民議會的權力；剛果

民主共和國（2011）增加總統對省級政府的權力。  

(二) 總統權力縮減  

主要在於總統任期的限制，包括每屆任期年數的縮短或任期屆

數的縮減，以及縮減總統的權力，或相對增加總理（或國會）權力

等等。此外，也包括其它情形，分為以下各項說明。  

1. 總統任期年數縮短或屆數縮減：27 

（1）總統任期年數縮短：蒙古（2020）、塞席爾（2016）、智

利（2005）。  

（2）總統任期屆數縮減：印尼（1999）、法國（2008）28、寮

國（2015）、蒙古（2020）、塞席爾（2016）。  

2. 其它：  

如縮減總統職權、增加總理（或國會）權力，包括蒙古（2001）、

烏茲別克（2011、2014）、哈薩克（2012、2017）、巴基斯坦（2010）、

摩洛哥（2011）。另蓋亞那（2000）修憲後規定，包括總統在內的

內閣組成若被國民議會以多數信任票否決，則須辭職，並重新舉行

選舉。  

整體而言，如表十四所示，總統權力增加的國家數量（17）略

                                                        

27. 至於法國 2000 年修憲將總統任期從七年改為五年，可視為縮減總統的影響力，但也可

能反推總統任期縮短為與國會任期一致，增加總統掌握國會多數的機會，可能是增加

總統權力，但這項推論僅能視為結合選舉時程與選舉制度、政黨體系作用下的間接因

素，是提高這種結果的或然率，而非此項制度變革必然之結果。亦即，選舉結果是否

必然如此，並非該項制度變革直接決定之結果，以 2022 年甫結束的總統和國會選舉結

果馬克宏總統所屬陣營並未取得國民議會多數可知。因此，源於法國案例的特殊性，

本文不將 2000 年這項任期變動歸類為總統權力的增加或減少。  

28. 修憲將總統任期明確規定為連選得連任一次，不得超過兩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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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總統權力減少的國家數量（14），但仍未達明顯的程度。  

表十四   政府體制微幅調整：總統權力增減國家數目一覽表  

權力面向  總統權力增加  總統權力減少  

總統任期與屆數  14 8 

其它制度設計  3 6 

合計  17 14 

註：本表由作者根據有關各國各式憲政資料和新聞資料綜合整理而成。 

四、憲政體制轉型與民主表現  

關於憲政體制變遷和選擇的探討，歷來帶有一定程度規範性的

關懷，即制度與民主的表現關係。這個問題雖非本文主要的研究重

點，但在此可以略做延伸分析。我們可以就上述憲政體制的完全轉

型和部分轉型經驗，進一步觀察其轉型後相對於轉型前的民主程度。 

目前對於政體民主程度的全球性觀察中，「政體」（Polity）與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調查是最常受引用的其中兩項。

Polity IV 是「政體」中涵蓋最多國家與時間的資料庫，調查涵蓋 1800

年至 2018 年，其中 Polity 2 計分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政治制度的最流

行的指標（Plümper and Neumayer, 2010）。但當前 Polity IV 被更新

的 Polity 5（非 Polity V）資料庫逐步取代中，其中對 1946 年至 2018

年間資料進行完善化（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 2022），本文仍運

用其中的 Polity 2 計分。該資料雖然缺乏近三年數據，但相較於「自

由之家」僅呈現近六年（2017-2022）的結果，其涵蓋時間最長，對

於本文所需了解各國跨時間的研究所需，有其優先適用之價值。  

「政體」調查分數範圍從「-10」到「+10」，共 21 個等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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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轉換成三種政體：專制國家（autocracies，-10 至  -6，不民主國

家），半民主國家（anocracies，-5 至+5），以及民主國家（democracies，

+6 至+10）。在表十五中主要以「政體」中 Polity 2 計分為優先適用，

但部分國家憲政體制轉型發生在 2018 年後者，超出目前資料範圍，

則以「自由之家」的調查結果替代。由於並不進行各個國家之間民

主程度的時序性比較，而是以個別國家的時序性做觀察，所以不至

於發生不同調查機構的不同調查來做各國民主程度的比較問題。至

於轉型前後的觀察時程，沒有絕對的標準，本文考量轉型之前納入

前 5 年之平均，已足夠呈現該國原體制中最近一屆政府完整執政時

期的民主程度；至於轉型後則就不限於 5 年，可以統計至 2018 年「政

體」的最長時間資料，或「自由之家」最新資料，如此觀察到新制

度的民主表現，較不會有斷續，而最為完整。  

從表十五各種憲政體制轉換類型來看，主要觀察的重點在於轉

型後相較轉型前的民主程度變化，可區分為：增進、倒退，還是維

持不變等三種情況。其中，出現過半數案例是增進情況者，包括半

總統制轉向議會制（亞美尼亞、摩爾多瓦）、總統議會制轉總理總

統制（克羅埃西亞、羅馬尼亞、吉爾吉斯、斯里蘭卡）、總理

總統制轉總統議會制（茅利塔尼亞、塞內加爾）。再者，出現過半

數案例是倒退情況者，是半總統制轉向總統制（土耳其、查德、吉

爾吉斯）。上述結果尚可歸納出兩個重要訊息，一是在本研究

國家中，由半總統制轉向議會制，比轉向總統制，有較多的機會增

進民主程度。二是，兩種半總統制次類型間的轉換，在本研究中都

有相關個案伴隨民主程度的增進。 

再就個別國家來看，比較明顯發生轉型前後民主表現差異者，

包括吉爾吉斯從半總統制轉向總統制時，由部分自由（部分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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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入不自由（不民主）；相對的，葛摩同樣的體制轉型，卻反而由

半民主增進至民主。另外，土耳其（2014-2018）從議會制轉半總統

制時，由民主倒退至半民主。克羅埃西亞由總統議會制轉向總理總

統制，則由半民主增進至民主。  

擬說明的是，一國民主發展的程度，憲政制度的設計僅是之中

一項影響的因素，還有其它的因素扮演重要的作用。另外，各種轉

型案例數目都相當有限，因此上述研究發現不宜做過度的推論和詮

釋，僅能視為某種可能性。  

表十五   憲政體制轉型與民主表現  

轉換類型 國家 (年代） 

民主程度 

Polity2 

(*Freedom House) 

民主程度 

Polity2 

(*Freedom House) 

增進或

倒退 

半總統制

轉總統制 

 

土耳其 (2018) 35* 不自由 32* 不自由 倒退 

查德 (2018) 18* 不自由 16* 不自由 倒退 

安哥拉 (2010) -2 半民主 -2 半民主 不變 

肯亞 (2010) 7 民主 9 民主 增進 

吉爾吉斯 

(2021) 

36* 部分自由 27* 不自由 倒退 

葛摩 (2002) 1 半民主 8 民主 增進 

增進：2  不變：1   倒退：3 

半總統制

轉議會制 

亞美尼亞 

(2018) 

45* 部分自由 54* 部分自由 增進 

喬治亞 (2018) 64* 部分自由 61* 部分自由 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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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爾多瓦 

(2001-2016) 

7 民主 9 

 

民主 增進 

增進：2   不變：0   倒退：1 

議會制轉

半總統制 

捷克 (2013) 9 民主 9 民主 不變 

斯洛伐克 

(1999) 

8 民主 10 民主 增進 

土耳其 

(2014-2018) 

7 

 

民主 -2 半民主 倒退 

摩爾多瓦 

(2016) 

9 民主 9 民主 不變 

 增進：1   不變：2  倒退：1 

總統制轉

半總統制 

突尼西亞 

(2014) 

4 半民主 7 民主 增進 

增進：1 不變：0   倒退：0 

總統議會

制轉總理

總統制 

克羅埃西亞 

(2001) 

1 半民主 9 

 

民主 增進 

羅馬尼亞 

(2003) 

8 民主 9 民主 增進 

烏克蘭 (2014) 6 民主 4 半民主 倒退 

亞美尼亞 

(2005-2018) 

5 半民主 5 半民主 不變 

吉爾吉斯 

(2010) 

3 半民主 7 民主 增進 



二十一世紀憲政體制的採行和變遷：區域與全球趨勢之探討  47 

 

斯里蘭卡 

(2015) 

4 半民主 6 民主 增進 

增進：4   不變：1   倒退：1 

總理總統

制轉總統

議會制 

茅利塔尼亞 

(2006-8、2009) 

-5 不民主 -2 半民主 增進 

塞內加爾 

(2001) 

4 半民主 7 民主 增進 

增進：2 不變：0  倒退：0 

說明：  1.本表由作者自製；2.*號係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分數，

針對 2018 年後憲政變遷的少數個案。  

資料來源：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2022）; Freedom House（2022）  

五、綜合歸納  

從前述的完全轉型、局部轉型和微幅調整三個層面的分析，可

歸納出以下的研究發現：  

(一) 憲政體制完全轉型的個案，以半總統制為起始點，朝議會

制或總統制方向轉換的模式居多：  

半總統制轉向另兩種體制的模式在本世紀初並存，顯示相對上

這種制度易成為制度選擇的「中途之家」，且其中轉向總統制，相

對比轉向議會制略多。此外，這種轉型較總統制與議會制兩者間的

轉型明顯容易。再者，相關案例均出現在新興民主國家中，傳統和

早期的半總統制民主則尚未有明顯的個案。由於總統或執政黨主導

的轉型個案居於相對多數，另外黨派間的妥協和共識也成為轉型所

需尋求的途徑之一，這在理論上呼應政治行動者的制度偏好和策略

互動觀點，是解釋許多國家憲政體制變動的短、中期主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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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沒有任何總統制和議會制之間的「大轉型」案例，顯示這

種直接轉型的困難程度：  

土耳其在由議會制轉換到總統制的過程中，還經歷半總統制類

型，而非一次到位。至於部分國家由議會制轉向半總統制，顯示本

世紀仍有零星的國家，其總統改採公民直選產生。相對的，由於並

無總統制和議會制之間的轉型，所以放棄直選總統的情況，只發生

在半總統制轉向議會制時的僅有 4 個案例中。這顯示多數國家一旦

總統由公民直選產生後，即很難變成虛位元首。至於議會制國家的

體制轉型，比較可能在公民直選總統後先過渡至半總統制，然後再

進一步轉為總統制，而非在虛位元首的情況下直接轉為行政權集中

在總統單一職位的體制。  

(三) 半總統制存在總統議會制與總理總統制次類型，這提供局

部轉型的機會：  

這類轉型共有 8 個國家，體現半總統制雙元行政領導結構的制

度彈性，導致制度的變遷可以維持在既有結構中，而不必轉換為完

全不同類型的體制。在局部的轉型中，以總統議會制轉為總理總統

制居多，顯示前者較後者略不穩定，並以限縮總統權力的機會大於

擴張總統權力的出現。整體而言，理論上，半總統制次類型的轉型

基本上會涉及領導者和政黨之間的策略互動（吳玉山，2016）。換

言之，一國內部政治行動者的制度偏好和策略互動結果，同樣可能

構成許多國家憲政體制的選擇和變遷短中期主導因素。  

(四) 強化總統權力和抑制總統權力的兩種憲政權力並存：  

在「中亞、北亞、西亞」、中南美洲等都有相關跡象，強化總

統權力之情形，反映在實權總統的憲政國家中，鞏固總統制和半總

統制的既有型態。若干國家總統貪瀆違法之爭議以及與國會衝突、



二十一世紀憲政體制的採行和變遷：區域與全球趨勢之探討  49 

 

政變之現象，衝擊既有實權總統制的運作，但在民粹型（populist）

政治領袖活躍的年代，卻出現由半總統制轉為議會制的方向，或弱

化總統權力的情形，也值得特別探討。一個合理的解釋是，一方面

民粹型領袖不一定發生在總統職位身上，也可能出現在總理身上。

另一方面，研究者指出，同樣是在半總統制，但總統是否握有國會

多數，以及總統所面對的反對派勢力是否團結與有力，這種不同的

政治結構下，最後會決定是促成或是抑制民粹主義總統的形成和表

現（Tsai, 2019）。此外，在許多國家，體制並無轉型，但總統任期

長短的異動和相關職權的修改，對總統和總理權力產生局部性的影

響。  

五憲政體制轉型類型與其民主表現呈現多樣性：  

不論是完全的轉型或局部轉型，制度變遷所帶來民主的表現，

從規範性的視角來看，是值得關注的。研究顯示，由半總統制轉向

議會制，比轉向總統制，相對較多的國家在民主程度上出現增進現

象。另外，在半總統制兩種次類型—總統議會制與總理總統制的轉

換，都有相關個案伴隨民主程度的增進，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無

法推論一個國家由某種次類型改採另一次類型必然有利於民主的提

升。  

整體而言，當前的憲政體制型態主要還是呈現總統制、議會制

與半總統制三分天下的局面。異於 1990 年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下，

出現新興民主國家大量湧現半總統制的現象，在二十一世紀並沒有

存在特定憲政體制全球層次的明顯變遷。值得關注的是，中東和北

非地區是憲政體制研究中相對關注較少的區域，但在「後阿拉伯之

春」時期，這個區域其實是頗值得觀察的，其近來有抑制「強總統

與弱國會體制」的聲音，故也有引進半總統制的討論。從 1990 年代



50 東吳政治學報/2022/第四十卷第三期 

 

以來也有多個國家出現憲政體制的波動，一方面顯示此區域憲政發

展的不穩定性，但另一方面也呈現其體制調整的可能性和空間。  

伍、結 論 

本文主要探討公元兩千年後當代主要憲政體制：議會制、總統

制和半總統制的全球採行情形及變遷趨勢。在分析的層次上，兼採

各區域和全球性兩層次分析，最後歸納憲政體制三種變遷狀況：體

制的完全轉型、局部轉型、微幅調整。  

在區域層次上，研究發現總統制的優勢地區主要集中在中南美

洲，其次是非洲；議會制的明顯優勢區域相對較多，如扣除後共地

區的歐洲、加勒比海地區、大洋洲等；半總統制的明顯優勢區域為

東歐暨巴爾幹後共地區、以及中亞、北亞與西亞。這顯示區域和文

化因素在本世紀中有部分脈絡可循。進一步的，本世紀憲政體制的

區域分佈和三種體制類型的數量對比，在穩定中存在變動性，在這

當中，中亞、北亞與西亞、非洲以及東歐暨巴爾幹（後共）這三大

地區，是相對制度轉型和變遷國家數量最多的區域，而這幾個地區

也是半總統制和總統制國家相對較多的區域。由於半總統制和總統

制變動機率較高，連帶增加了該區域制度變遷的案例；相對的，虛

位元首的議會制變動機率較低，連帶使得該區域制度變遷的案例較

少。以上是值得觀察而有意義的研究所發現之一。  

因此，本世紀全球憲政體制的採行和分佈，雖然可以追溯自長

期的區域和文化以及歷史遺緒因素，但此一理論對於後續的變遷情

況，較無法提供解釋力。與此同時，民主化浪潮因素對本世紀前諸

多新興民主國家的憲政選擇經驗具有解釋力，但對二十一世紀初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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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而言，這項因素則不復存在。固然在北非和中東地區出現阿拉伯

之春的革命風潮，但其後多數國家憲法秩序無法穩定建立。在此情

況下，理論上的關鍵因素，在於全球半總統制國家的演化情況，以

及一國內部政治行動者的策略選擇與互動因素。  

本研究發現，個別半總統制國家演化結果的集體趨勢，對三種

主要憲政體制數量上的此消彼長產生影響，將構成本世紀未來憲政

體制全球分佈新的重要變數，這是因為半總統制是相對容易變動和

轉型至其他種制度的類型。研究顯示，憲政體制完全轉型中，大部

分案例出現在以半總統制為起始點，朝議會制或總統制方向轉換，

且其中轉向總統制相對比轉向議會制略多，相關案例均出現在新興

民主國家中。值得注意的是，脫離半總統制的數量略高於轉向半總

統制，是否只是本世紀初短期的偶然現象，或是它確實易淪為制度

選擇的「中途之家」？這是一不確定而值得進一步觀察的議題。此

外，沒有任何總統制和議會制之間的直接轉型案例，其中幾乎都要

經過半總統制階段，顯示這是一種難以直接跨越的大轉型。  

另外，尚有諸多案例是屬於半總統制內部的局部轉型，即其中

總統議會制與總理總統制次類型間的轉換，還未到轉型至總統制或

議會制的型態，其中並以總統議會制轉為總理總統制居多，既顯示

前者較後者略不穩定，也意涵縮減總統權力是次類型轉變的主要顯

現。這些案例未來的發展，會進一步影響半總統制的數量。  

關於新世紀憲政選擇和變遷的另一項理論因素，在於一國內部

政治行動者的策略選擇與互動因素。研究顯示，在轉型的憲改模式

上，有超過半數是總統或執政黨主導型，這是半總統制轉向總統制

常見的型態，其它轉型方向也不乏案例。在缺乏優勢的政治勢力或

領導人主導的情況下，黨派間的妥協和共識會成為轉型所需尋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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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因此，一國內部主要政治勢力和菁英制度偏好的策略互動，

是制度選擇和變遷的短中期關鍵因素。  

本文亦就上述憲政體制的轉型，觀察其民主程度的變化。研究

顯示，由半總統制轉向議會制，比轉向總統制，有相對較多的國家

在民主程度上提升。另外，在半總統制兩種次類型總統議會制與總

理總統制的轉換，都有相關個案伴隨民主程度的增進，因此無法推

論某種次類型改採另一次類型必然有利於該國民主的提升。  

至於本世紀有許多國家雖然政府體制型態並沒有出現轉變，但

也有涉及總統或總理局部權力的異動，其中不少是關於總統任期（或

屆數）的延長或縮短。整體來看，與全部轉型、局部轉型一樣，局

部的權力調整，仍呈現增強總統權力與抑制總統權力兩種趨勢並存

的狀態，只不過是前者略多於後者。  

最後，本研究建立在個案的基礎之上，兼顧區域和全球層次，

旨在探求新階段總體性的制度類型發展趨勢，而研究結果相當程度

符合研究的預期。本文所採取的研究取向，雖然難以深入到個案細

節，卻利於宏觀地洞察總體的、多層次和多面向的全球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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